
网站管理办法
（2021 年 3 月 24 日第五届理事会第十次会议通过）

第一条 为了深入贯彻落实《慈善法》《慈善组织信息公开办法》

精神，规范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网站（简称基金会网站）建设和

管理，推动基金会网站健康有序发展，结合我会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基金会网站是指基金会本级及分支机构在

互联网上开设的，具备信息发布、解读回应、办事服务、互动交流等

功能的网站，包括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官网（www.cadf.org.cn）

以及各分支机构开设的体现“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为主题的网

站。

第三条 基金会网站的管理和运行，遵循“基金会统一备案、谁

发布谁负责、谁运行谁负责”的原则。

第四条 信息推广部是基金会网站的主管部门，负责指导、推进、

监督各级网站建设和发展，落实各级网站的统筹规划、集约化建设、

监督考核、开办整合、安全管理、教育培训和督查问责等管理工作。

第五条 基金会本级网站是基金会唯一指定官方网站，由信息推

广部负责管理。各分支机构网站统一在基金会官网展示，由分支机构

管委会（项目办）负责管理。

第六条 分支机构拟开设网站，应经管委会（项目办）内部会议

通过后，草拟申请文件并由主任签字，报送至分管项目组。分管项目

组会同信息推广部初审后，将申请材料报分管领导审核同意后转交信

息推广部留档备案、指导建设等具体工作。

第七条 分支机构网站要以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基金（项

目）命名，域名应使用以“.org”为后缀的英文域名和符合要求的中文

域名。已有名称不符合要求的要予以调整。网站要在头部标识区域显著

展示网站全称。

第八条 基金会本级网站发布信息由各部门负责人签字，报送分

管领导审核，通过后由信息推广部落实。分支机构需要在基金会官网

http://www.cadf.org.cn


发布信息的，由主任审核签字后，报分管项目组初审，通过后报分管

领导终审，最后交信息推广部具体落实。

第九条 各分支机构网站发布信息实行重大信息报备制度，统一

报送分管项目组备案。

第十条 信息推广部不定期对各分支机构网站进行抽查，发现违

法违规信息的，信息推广部根据情节严重程度，采取相应的处理措施

消除影响，包括删除信息、警告、责令整改直至关停网站。

第十一条 遇有公众举报或监测发现存在假借、冒用基金会名义开

办网站，经核实后，在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官方网站公示并向有关

部门举报。

第十二条 各级网站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等法

律法规要求，执行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制度，将网站安全与网站开设同

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实施，对攻击、侵入和破坏网站的行为以及

影响网站正常运行的意外事故进行防范。在网信、公安等部门的指导

下，加强网络安全监测预警技术能力建设。

第十三条 各级网站应建立安全监测预警机制，实时监测网站的

硬件环境、软件环境、应用系统、网站数据等运行状态以及网站挂马、

内容篡改等攻击情况，并对异常情况进行报警和处置。

第十四条 微信公众号管理及其它平台系统管理参照此办法执

行。

附件：1.《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分支机构新建网站登记申请

表》

2.《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分支机构微信公众号申请登

记表》



附件 1

分支机构新建网站申请登记表

附件 2

网 站 名 称
域 名

（中、英文）

主 机 信 息

申 请 机 构

名 称

申 请 机 构

负 责 人

网 站 管 理

人 员 姓 名

网 站 管 理

人 员 电 话

网站管理人员

身 份 证 号

网 站 管 理

人 员 邮 箱

业务部门意见

业 务 部 门

分管领导意见

信 息 推 广 部

意 见

信 息 推 广 部

分 管 领 导

意 见



分支机构微信公众号申请登记表

公 众 号 名 称 公众号类型

机 构 名 称 机构负责人

公 众 号 管 理

人 员 姓 名

公众号管理

人 员 电 话

公 众 号 管 理

人员身份证号

公众号管理

人 员 邮 箱

业务部门意见

业 务 部 门

分管领导意见

信 息 推 广 部

意 见

信 息 推 广 部

分 管 领 导

意 见

备 注

1.公众号名称需提供两个，一个留作备用，以提

供顺序为申请顺序。

2.公众号根据需要可申请一个，类型分别为订阅

号、服务号、小程序、企业号四个类型。

3.公众号管理人员需要保诚电话畅通，配合基金

会工作人员完成公众号的申请工作。


